
□本报记者 李一然

无法证明违反竞业协议 索赔200多万被驳回

近年来，用人单位状告跳槽职工违反竞业禁止约定，要求高额赔偿的劳动争议案件时有发生，但最终用人单位胜诉的为数不多，其重
要原因在于用人单位不能提供劳动者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以及员工行为与重大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

在房山法院审理的一起劳动争议中，公司称掌握公司核心技术资源和客户资源的项目主管不辞而别，带着十几名员工到与公司有合
作关系的单位工作，由此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商业损失，并向该主管及其所入职的公司共提出200多万元的索赔。然而，由于公司对竞业协
议的约定存在漏洞，而且无法证明项目主违反了竞业协议，公司的全部诉求被法院驳回。这起案件值得引起广大用人单位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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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称因项目主管跳槽遭受巨大损失

2012年2月 ， 20多岁的安先
生入职北京一家商贸公司， 担任
项目主管。 双方签有期限为2012
年3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的书
面劳动合同， 同时还签有竞业禁
止协议， 约定安先生在职期间内
不得从事与本单位经营上相同或
有利益冲突的行业； 不得泄露或
者私自使用本单位的商业秘密，
其中包括客户资料， 技术资料，
产品构成 ， 运营方案人员档案
等， 否则公司有权要求赔偿经济

损失。
安先生入职的这家商贸公

司， 与远在唐山迁安市的一家钢
铁公司签有 “炼钢厂连铸切割承
包工程” 项目承包协议， 商贸公
司十几名技术熟练员工被派往钢
铁公司工作， 而安先生作为该项
目的主管， 在 “炼钢厂连铸切割
承包工程” 中肩负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

2013年10月， 安先生从商贸
公司离职。 商贸公司未支付安先

生2013年9月 、 10月工资 。 2013
年11月， 安先生入职迁安的那家
钢铁公司， 担任连铸工人。

2015年， 商贸公司以安先生
违反劳动法及竞业禁止协议给单
位造成巨大损失为由， 申请劳动
仲裁， 要求安先生赔偿 1477772
元 ， 钢 铁 公 司 赔 偿 985181元 。
仲 裁 机 关 以 不 属 于 受 案 范 围
为由 ， 驳回商贸公司仲裁申请
事项后， 商贸公司起诉至房山法
院。

【案情回顾】

庭审中， 商贸公司诉称： 安
先生职务为项目主管， 负责我公
司在迁安钢铁厂 “炼钢厂连铸切
割承包工程” 项目的运营管理工
作。 安先生在职期间， 掌握公司
大量的客户资源和重要商业秘密
以及公司技术工人的信息。 2013
年10月， 安先生不辞而别， 未与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便擅自到与
我公司经营相同业务的钢铁公司
工作， 并担任该单位的项目业务
主管职务， 且将商贸公司的重要
客户资源全部带走。 其行为严重
违反了双方签订的 《竞业禁止协
议 》 约定 。 自安先生离开公司
后， 公司 “炼钢厂连铸切割承包
工程” 项目被迫中断， 造成公司
巨大经济损失。 同时， 安先生还
将商贸公司十几名技术熟练员工
也一起带到钢铁公司。 安先生的
行为严重违反了 《劳动合同法》
的相关规定和劳动合同中关于保
密义务和竞业禁止条款的约定，
给商贸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
失， 请求法院判令： 1、 安先生
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1477772元 ；

2、 钢铁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985181元。

而安先生在法庭上答辩称：
第一， 我于2013年8月向商贸公
司提出辞职申请， 同年10月13日
正式离开商贸公司， 不存在原告
所述的不辞而别的情况， 我是用
实际行为， 与商贸公司解除了劳
动合同。 第二， 我从原告单位辞
职后， 到钢铁公司工作， 并未从
事与在原告单位从事的相同或相
似的行业， 而劳动合同中未约定
劳动合同解除后的竞业禁止条
款。 第三， 商贸公司所述的所谓
工艺参数、 运营信息反馈等商业
秘密， 在行业中已经属于公开的
秘密， 其技术已经属于陈旧淘汰
的技术， 已不属于商业秘密。 第
四， 公司称因我泄露商业秘密导
致钢铁公司与其解除承包协议并
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同时， 安先
生还强调， 商贸公司经营范围不
包括加工生产， 钢铁公司与其解
除承包协议， 是因商贸公司不具
有加工生产的资质。 由此， 安先
生请求法院驳回商贸公司的诉讼

请求。
同样作为被告的钢铁公司辩

称 ： 第一 ， 商贸公司自仲裁开
始， 其诉求一直是经济损失， 即
合同纠纷的经济损失， 不应该适
用劳动争议案由。 第二， 商贸公
司提交的经济损失计算方法是按
照承包合同履行时从我公司获得
的利益计算的， 现在因其不具有
资质而导致合同解除了， 就不应
该按照其应得利益计算损失。 第
三， 安先生2013年10月份自商贸
公司离职， 于2013年11月到我公
司上班， 商贸公司明知安先生在
我公司工作， 但其一直没有提出
异议， 直到我公司与其解除承包
合同后才提起这个诉讼。 安先生
在我公司工作至今也没有切割的
操作证， 他也不在切割岗位上工
作， 我们并没有使用原告的商业
秘密， 切割技术在承包合同签订
之前一直是我公司自己做的工
序， 解除合同以后， 还是我公司
自己做的工序， 根本不存在使用
别人技术的问题。 因此， 钢铁公
司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房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用人
单位认为劳动者给其造成重大损
失， 并要求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
的， 其应该举证证明劳动者存在
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 劳动者
的不当行为给用人单位造成了重
大的损失， 上述重大损失与劳动
者的不当行为存在因果关系。

本案中， 商贸公司与安先生
在 《协议书》 中有竞业禁止及商
业秘密的相关约定， 要求安先生
在职期间内不得从事与商贸公司
经营上相同或者有利益冲突的行
业。 庭审中， 双方一致认可安先
生于2013年10月自商贸公司离
开， 此后， 安先生未再至商贸公
司上班， 商贸公司也未支付安先
生2013年9月、 10月份及此后的
工资。 商贸公司委托代理人亦称
其曾于2013年11月左右电话联系
安先生 ， 且安先生表示 “不干
了”， 结合商贸公司明知安先生
自2013年11月开始在钢铁公司工
作， 但在2013年11月至2014年3
月商贸公司与钢铁公司解除承包

合同的长达四个月时间内， 商贸
公司未对安先生在钢铁公司任职
的行为提出异议等事实， 可以综
合判断商贸公司与安先生之间的
劳动关系已于2013年10月解除。

鉴于安先生自2013年11月入
职钢铁公司时， 其与商贸公司的
劳动关系已经解除， 故其行为未
违反上述 《协议书》 中关于竞业
禁止的约定。 商贸公司未能证明
安先生存在违反竞业禁止约定的
行为， 亦未能证明系因安先生的
行为造成其与钢铁公司解除承包
合同， 故对其要求安先生赔偿其
与钢铁公司解除承包合同损失的
诉讼请求， 法院不予支持。

同时， 法院还认为， 因本案
的案由为劳动争议， 因此对于商
贸公司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的争
议、 商贸公司要求钢铁公司赔偿
解除承包合同损失一节， 不属于
劳动争议法庭审理的范围， 商贸
公司可另行起诉。 据此， 法院判
决驳回原告商贸公司的全部诉讼
请求。

【庭审辩论】
【法院判决】

项目主管跳槽遭公司巨额索赔

公司称因主管跳槽遭受巨大损失
法院认定员工未违反竞业协议

2012年8月 ， 王新至某电器
公司工作， 双方于当年9月签订
劳动合同， 约定合同期限自2012
年8月起至2013年8月止， 工资待
遇为每月2000元左右， 某电器公
司也为王新缴纳了2012年8月至
2013年5月的社保费用。 2013年5
月初， 王新与他人发生口角并将
其打伤， 后王新未至某电器公司
处上班， 某电器公司于2013年6

月为王新办理退工手续。
2013年5月中旬 ， 王新被公

安机关刑事拘留， 后因犯故意伤
害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
二个月。 2014年8月， 王新出狱
后前往某电器公司办理离职手
续， 领取了2013年4月至5月初的
工资2000多元， 并确认双方解除
劳动关系。 然而在今年5月， 王
新却以某电器公司为被申请人向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
动仲裁， 但被驳回。 因不服劳动
仲裁裁决， 王新又将某电器公司
诉至平谷法院。

法官讲法
本案系因支付工资及经济补

偿金引发的劳动争议。 《劳动合
同法》 规定， 劳动者被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 因此， 某电器公司有
权解除与王新的劳动合同。 虽然
王新主张劳动合同没有解除， 但
法院认为， 王新服刑完毕后即与
被告进行结算， 且对于某电器公
司出具的离职结算说明并无异
议。 另外， 王新还于2014年8月
向某电器公司出具确认书， 确认
收到某电器公司支付的款项2000
多元及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已解

除， 双方之间关于劳动保障、 工
资支付等所有权利义务终结， 再
无任何争议。 王新以书面形式对
双方劳动关系已解除的事实予以
确认， 可见王新对双方于2013年
5月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并无异
议， 因此， 王新主张自己与被告
未解除劳动合同 ， 缺乏事实依
据， 法院不予采信。 故法院裁定
驳回王新的诉讼请求。

出狱后要求补发服刑期工资补缴社保

劳动合同已解除 员工诉求未获支持 □郑飞飞


